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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适用范围 
 

第 1 条 

适用范围 
 
（1）本法律适用于 

1.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运营 
a） 由德国公民、法人或德国合法人民团体运营， 
b） 由管辖地位于联邦境内的外国法人或人民团体运

营，或者 
c） 如果从联邦境内不作改变地下传指令序列，用来指

挥轨道系统； 

2. 一直到传播前处理第 1 款所述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所产

生的数据， 
a） 由德国公民、法人或德国合法人民团体传播， 
b） 由管辖地位于联邦境内的外国法人或人民团体传

播，或者 
c） 如果从联邦境内传播数据。 

 
（2）如果不允许无权限人员获悉所产生的数据，则本法

律不适用于具有军事或情报任务的国家机构的高端地球

遥感系统的运营。如果允许根据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法律规

范进行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运营并且这些法律规范与本

法律的规定和保护利益可比，则应考虑不适用本法律。如

果第三国的法律规范满足第 2 句所述前提条件并且该第三

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存在符合国际法的协议，从而

确认各项规定和保护利益具有可比性，则主管机关可考虑

不适用本法律。 
 

第 2 条 

名词解释 
 

（1） 在本法律意义上 

1. 运营商： 

自行负责控制地球遥感系统； 

2. 数据： 

一个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的信号

和由此派生的产品，不管数据处理的程度和数据保存或

表示的类型；单独说明第 27 条所述数据； 

3. 数据供应商： 

传播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所产生的数据； 

 4.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 

受太空支持的运载系统或轨道系统，包括地面接收

站，如果其传感器本身或者与另外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组合在一起在技术上能够产生具有第2款所述高信息

量的数据，则由此将数据产生到地球上； 

5. 传感器： 

受太空支持的运载系统或轨道系统的一部分，记录所

有波谱范围的电磁波或重力场； 

6. 传播： 

进入流通或让第三方接触到数据。 
 
（2）联邦经济和技术部不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同意，

通过法规命令发布规定，在哪些前提条件下数据具有特

高信息量。信息量在此取决于： 

1. 几何分辨率， 

2. 波谱覆盖， 

3. 波谱信道的数量和波谱分辨率， 

4. 辐射分辨率以及 

5. 时间分辨率。 

在微波传感器或雷达传感器中，信息量也取决于： 

1. 极化特征以及 

2. 相位历史。 

所发布的这些规定考虑到传播特高信息量的数据可能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人类和平共处和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第 2 部分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运营 
 

第 3 条 

运营许可 
 
（1）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运营需要获得许可。 
 
（2）如有必要，允许事后改变许可，以确保在事后发

生的事实情况下或在修改了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满足许可

的前提条件。 
 
（3）不涉及其他法律对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运营要

求。在不损害第三方私人权利的情况下予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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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机关必须根据运营商的申请，确认受太空支持

的地球遥感系统是否高端。如因修改第 2 条第 2 款规定而

不需要事后许可，则撤销许可。 
 

第 4 条 

营运许可的前提条件 
 
（1）在下列情况下应予以许可： 

1.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具有必要的可靠性； 

2. 在联邦境内产生指令序列，用来 
a） 指挥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 
b） 控制传感器， 
c） 控制通过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将数据传送给运营商

地面接收站或者传送给根据第 11 条规定获得许可

的个人地面接收站， 
d） 控制直接通过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传送数据， 

并且通过一项经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审查并声明合适

的程序，防止第三方改变这些指令序列； 

3. 通过一项经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审查并声明合适的程

序，防止未经授权而获悉从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到运营

商地面接收站或根据第 11 条规定获得许可的个人地面

接收站的数据传送、运营商地面接收站不同基地之间的

数据传送和运营商到根据第 11 条规定获得许可的个人

的数据传送； 

4. 运营商采取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防止未经授权而介入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指挥设备以及介入用来接收、处理

和保存数据的设备或者进入为此所使用的运营室。 
 
（2）运营商指定人员介入高端地球遥感系统的指挥设备

或介入用来接收、处理和保存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的设

备并通过主管机关根据《安全检查法》进行简单的安全检

查。 
 

第 5 条 

文件记录义务 
 

（1）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有义务记录， 

1. 用来指挥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的指令序列， 

2. 用来控制传感器的指令序列， 

3. 有关密码设定程序、所用密码和密码管理的说明， 

4. 指令序列的时间和路径。 

 （2）在实施了各相关指令序列后，第 1 款所述各项记

录至少应保存五年并随时准备好供主管机关调阅。 
 

第 6 条 

通知义务 
 
（1）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必须立即书面通知主管

机关 

1. 必须申报登记到工商注册和团体注册中的事实变更

和 
a） 公司章程的变更，如果运营商以个人工商公司的

法律形式从事经营，或者 
b） 股东人员或其入股范围的变更，如果运营商以有

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从事经营， 

2. 第三方试图从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下传或将要下传用

来指挥轨道系统或运载系统、控制传感器或控制传送

数据的指令序列的事实依据，以及 

3. 第 4 条第 1 款第 4 项所述措施的变更。 
 
（2）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必须立即书面通知主管

机关将数据传送给根据第 11 条规定获得许可的那个人。 
 

第 7 条 

答复义务 
 
（1）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必须应主管机关要求，

向其提供答复和提交资料，如果这有必要用来监督执行

本法律和针对本法律所发布的法规命令。 
 
（2）义务答复人可拒绝回答那些一旦回答则可能使本

人或《民事诉讼法》第 383 条第 1 款第 1 项至第 3 项所

述亲属人遭受因违法而被刑事追究或因行政违法而被执

行法定程序之危险的问题。 
 

第 8 条 

进入权和检查权 
 
主管机关委派人员有权在常规运营时间和业务时间进入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的运营室或业务室，执行公务，

进行必要的检查；为此相应适用《税收通则》第 196 条、

第 197 条第 1 款第 1 项和第 2 项及第 2 款、第 198 条、

第 199 条第 2 款以及第 200 条至第 202 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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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主管机关的措施 
 
（1）在具体情况下主管机关可向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

营商指示履行其义务所必需的措施。 
 
（2）主管机关尤其可 

1. 临时禁止将数据传送给某个地面接收站或根据第 11 条

规定获得许可的个人，或者 

2. 指示将运营完全或部分转给合适的特殊委派人。 
 
（3）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承担因指定特殊委派人

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向其提供的报酬。主管机关确定报酬

金额。 
 

第 10 条 

收购企业和企业股份；接管运营 
 

（1）对于 

1. 外国公民、法人或外国合法人民团体，或者 

2. 外国公民、法人或外国合法人民团体至少持有 25％表

决权的德国合法法人或人民团体， 

收购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企业，或者收购这类企业的直

接或间接股份，收购人应立即通知主管机关。如果收购人

在收购 25％股份后没有达到对相关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表

决权比例，则这一条不适用。如果收购人持有其他企业至

少 25％或更多表决权，则在计算收购人表决权比例时应

将其他企业占待收购企业的表决权比例加给收购人。主管

机关在收到有关收购的全部资料后，如有必要，可在一个

月内禁止收购，以保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 
 
（2）全部或部分兼并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或这类企

业的一部分，如果因兼并而取消第 3 条第 1 款所述批准义

务，则需要获得许可。兼并方应提交许可申请。如果高端

地球遥感系统或高端地球遥感系统一部分的继续运营，不

损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则应予以许可。 
 

第 3 部分 

数据传播 
 

第 1 章 

一般前提条件 

 
第 11 条 

传播许可 
 
（1）想要传播数据的数据供应商需要获得许可。 
 
（2）如有必要，允许事后改变许可，以确保在事后发

生的事实情况下或在修改了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满足许可

的前提条件。 
 

第 12 条 

传播许可的前提条件 
 
（1）在下列情况下应予以许可： 

1.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具有必要的可靠性； 

2. 运营商采取了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防止未经授权而

介入用来接收、处理和保存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的

设备或者进入为此所使用的运营室； 

3. 通过一项经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审查并声明合适的程

序，防止未经授权而获悉数据供应商地面接收站不同

基地之间的数据传送和到其他数据供应商的数据传

送； 

4. 根据当前技术水平，保障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所产生的

数据进行安全传播。 
 
（2）数据供应商指定人员介入用来接收、处理和保存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的设备并通过主管机关根据《安

全检查法》进行简单的安全检查。 
 

第 13 条 

通知义务 
 
数据供应商必须立即书面通知主管机关 

1. 必须申报登记到工商注册和团体注册中的事实变更

和 
a） 公司章程的变更，如果数据供应商以个人工商公

司的法律形式从事经营，或者 
b） 股东人员或其入股范围的变更，如果数据供应商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从事经营， 

2. 第 12 条第 1 款第 3 项所述措施的变更，以及 

3. 备份使用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所产生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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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答复义务 
 
（1）数据供应商必须应主管机关要求，向其提供答复和

提交资料，如果这有必要用来监督执行本法律和针对本法

律所发布的法规命令。 
 
（2）数据供应商可拒绝回答那些一旦回答则可能使本人

或《民事诉讼法》第 383 条第 1 款第 1 项至第 3 项所述亲

属人遭受因违法而被刑事追究或因行政违法而被执行法

定程序之危险的问题。 
 

第 15 条 

进入权和检查权 
 
主管机关委派人员有权在常规运营时间和业务时间进入

数据供应商的运营室或业务室，执行公务，进行必要的检

查；为此相应适用《税收通则》第 196 条、第 197 条第 1
款第 1 项和第 2 项及第 2 款、第 198 条、第 199 条第 2
款以及第 200 条至第 202 条之规定。 

 
第 16 条 

主管机关的措施 
 
在具体情况下主管机关可向数据供应商指示履行其义务

所必需的措施。主管机关尤其可 

1. 要求根据当前技术水平调整数据传播，或者 

2. 临时禁止数据传播。 
 

第 2 章 

数据传播程序 
 

第 17 条 

敏感性检查 
 
（1）想要操作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传播请求的数据供

应商，必须根据第 3 款所述，按照法规命令规定，检查数

据传播请求的敏感性。 
 
（2）如果 

1. 通过所使用的传感器运营模式和通过所使用的数据处

理所达到的数据信息量， 

 2. 用数据所表示的目标区域， 

3. 产生数据的时间点和产生数据与操作数据传播请求之

间的时间段， 

4. 数据应该传送到的地面接收站， 

综合来看，产生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

人类和平共处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发生损害的

可能性，则该项数据传播请求具有敏感性。一并考虑请

求人进行综合考察，并且也应考虑那些按规定接触数据

的人员，包括其正常的停留地点。此外，数据供应商为

此应以适当的方式，检查请求人的身份并要求列出那些

按规定接触数据的人员，包括其正常的停留地点。 
 
（3）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必须与联邦国防部、外交部和

联邦内务部取得一致意见，不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同意，

通过法规命令，发布规定，在第 2 款所述哪些前提条件

下存在对所列保护对象发生损害的可能性。联邦经济和

技术部在此考虑定期更新确认相关政府机关的安全要

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欧盟各成员国、1949 年 4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约（《联邦法律公报》1955 年第 II 卷第 289
页）1951 年 10 月纪要版（《联邦法律公报》1955 年第

II 卷第 293 页）各缔约方和对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

和瑞士的义务和协议，有关产生具有特高信息量数据方

面的当前技术水平，关于请求人可以继续传送数据的现

有规定，以及国际市场上同比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法规

命令中应规定，按照哪种方法进行第 2 款第 1 句和第 2
句所述综合考察。法规命令不得给数据供应商留有自己

估计某项数据传播请求是否敏感的自由裁量空间。数据

供应商可以提出即刻修改法规命令。联邦经济和技术部

经与联邦国防部和外交部取得一致意见，可不需要经过

联邦参议院同意，通过法规命令，完全或部分将这项授

权转给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 
 

第 18 条 

文件记录义务 
 
（1）数据供应商有义务记录对传播高端地球遥感系统

数据的所有请求。这包括： 

1. 数据传播请求，包括按规定接触数据的人员及其正常

的停留地点， 

2. 请求人的身份检查， 

3. 根据第 17 条第 1 款和第 17 条第 3 款所述法规命令的

规定，数据传播请求敏感性的检查方法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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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的数据产生订单， 

5. 地面接收站的接收记录， 

6. 有关密码设定程序、所用密码和密码管理的说明， 

7. 地面接收站的数据处理链的记录， 

8. 元数据，尤其是目标区域、产生数据的时间点、传感器

运营模式和数据处理参数， 

9. 有关操作数据传播请求的转移记录或交货单包括发货

确认函， 

10.发票。 
 
如果无需请求即传播数据，则相应适用第 1 句和第 2 句第

4 项至第 10 项。如果从档案中实施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

据传播请求，则为第 2 句第 4 条和第 5 条所述记录和文件

标注参见其他记录和文件即够。 
 
（2）在产生了各相关数据后，第 1 款所述各项记录至少

应保存五年并随时准备好供主管机关调阅。 
 
（3）数据供应商有义务保管好在操作高端地球遥感系统

数据传播请求中所使用的其他地面接收站的同类记录和

文件。相应适用第 2 款。 
 
（4）数据供应商必须通知请求人保存了数据和主管机关

可能调阅。 
 

第 19 条 

许可 
 
（1）如果数据供应商想要操作一份敏感的数据传播请

求，则需要获得许可。如果数据供应商没有数据传播请求

也想要传播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则这一点也适用。 
 
（2）如果在具体情况下数据传播不损害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根本安全利益，也不干扰人类和平共处，更不明显干

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则应颁发第1款所述许可。 
 
（3）主管机关最迟应在收到许可申请后一个月内作出

决定。 
 
（4）在不损害第三方私人权利的情况下予以许可。 
 

第 20 条 

集体许可 

 如果数据供应商 

1. 让任何人接触大大降低信息量的数据，或让任何人接

触元数据，或者 

2. 想要操作由相同的人以同类方式请求传播不确定数量

的高端地球遥感系统数据的敏感请求， 

主管机关则可颁发集体许可。 

在第 19 条第 2 款所述前提条件下颁发集体许可，也只有

在保留撤销集体许可的条件下方才允许颁发集体许可。

符合第 1 项第 1 句所述条件的集体许可必须规定数据最

高具有哪种信息量。满足第 2 项所述条件的集体许可只

允许颁发不应超过三年的一定期限。 
 

第 4 部分 

优先操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数据传播请求 
 

第 21 条 

数据供应商的义务 
 
在下列情况下，数据供应商有义务优先于其他任何数据

传播请求，操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联邦总理府代表）

的数据传播请求： 

1. 在 1949 年 4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约（《联邦法律公报》

1955 年第 II 卷第 289 页）1951 年 10 月纪要版（《联

邦法律公报》1955 年第 II 卷第 293 页）第 5 条规定

的结盟情况下， 

2. 在《基本法》第 115 条第 a 款至第 l 款规定的防卫情

况下， 

3. 如果存在《基本法》第 91 条规定的国内紧急情况的

前提条件， 

4. 在《基本法》第 80a 条规定的紧张情况下，或者 

5. 如果为抵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体的对外安全损害而

在国外投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事或民用力量或在

德国驻外代表处任职的外交人员，当前正在遭受危害。 
 

第 22 条 

运营商的义务 
 
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有义务在第 21 条所述情况下

优先于其他任何数据产生订单，处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数据产生订单。在不违反这一条款的情况下，应让数

据供应商执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联邦总理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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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球遥感请求。但如果让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商执

行，则运营商不需要根据第 11 条规定，为传播这些数据

获得许可。 
 

第 23 条 

报酬 
 
（1）在不违反本部分所述各项义务的情况下，可为第

22 条所述数据产生以及为第 21 条所述数据传播请求操

作，要求获得报酬。这一报酬应相当于当时市场平均价。  
 
（2）不得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进一步的各项要求。 

 
第 5 部分 

实施规定 
 

第 24 条 

主管机关 
 

（1）在第 2 款和第 3 款条件下，本法律的主管机关为

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 
 
（2）联邦经济和技术部主管进行第 4 条第 2 款和第 12

条第 2 款所述安全检查。 
 
（3）向联邦经济和技术部进行第 10 条第 1 款第 1 句所

述通报。联邦经济和技术部经与外交部和联邦国防部取得

一致意见，主管第 10 条第 1 款第 4 句所述禁止收购企业

或企业股份。 
 

第 25 条 

程序 
 
（1）第 3 条第 1 款所述批准、第 11 条第 1 款所述许可

和第 10 条第 2 款第 1 句、第 19 条第 1 款第 1 句和第 2
句以及第 20 条第 1 句所述许可均以提出书面申请作为前

提条件。应随申请或通知提交用来审查是否满足许可颁发

条件所必要的资料。 
 
（2）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应提前参与确认第 4 条第 1

款第 2 项和第 3 项以及第 12 条第 1 款第 3 项所述程序是

否适宜。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向申请人提供有关审查范围

和审查流程的资料。 

 （3）应书面公布和投递本法律规定的各项管理文件。 
 

第 26 条 

手续费和垫付款 
 
主管机关对本法律规定的官方行为征收手续费和垫付

款。授权联邦经济和技术部，不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同

意，通过法规命令，确定实际收费项目、收费金额和需

要缴纳的垫付款，预定固定的收费费率或框架收费费率。

所确定的收费费率应覆盖与官方行为相关的各项费用。

适当考虑为收益人所实施的官方行为的意义、经济价值

和其他益处。 

 

第 27 条 

传送涉及个人的数据，运营机密和商业机密 
 
（1）主管机关可将其执行公务中所获知的涉及个人的

数据传送给其他机关，如果从其他机关角度有必要了解

这些个人数据， 

1. 用来防御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危险或

防止干扰人类和平共处或明显干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外交关系，或者 

2. 用来防止或跟踪犯罪行为。 

只有当存在未来实施犯罪行为或现有犯罪行为的实际依

据时方才允许为第 1 款第 2 项传送涉及个人的数据。除

此以外，如果满足《联邦情报法》第 8 条第 3 款所述前

提条件，则主管机关可将涉及个人的数据传送给联邦情

报局。个人数据所传予的第三方只允许将这些数据用于

为此传送数据的本来用途。 
 
（2）在因违反本法律而提起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允许

法院和国家检察机关将涉及个人的数据传送给联邦最高

机关，如果这有必要用来防御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

安全利益的危险或防止干扰人类和平共处或明显干扰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此外，这里所要求的个人数

据只允许用于其中所述用途。只有当所传个人数据的使

用利益明显胜过对相关人员的保密利益并且不能损害刑

事诉讼程序的调查用途时，个人数据所传予的的第三方

方才允许将这些数据继续传送给第 1 句中未列出的公共

机构。 
 
（3）运营机密和商业机密与涉及个人的数据等同处

理。 

 



《联邦法律公报》2007 年第 I 部分第 58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波恩出版 2597 

 
第 6 部分 

行政罚款规定，处罚规定 
 

第 28 条 

行政违法行为 
 
（1）谁故意或过失实施下列行为，即属于行政违法行

为： 

1. 未获得第 3 条第 1 款所述批准即运营高端地球遥感系

统， 

2. 违反第 10 条第 1 款第 1 句规定，未、未正确、未完整

或未及时提出通知，或者违反第 10 条第 1 款第 4 句所

述一项可执行的命令， 

3. 未获得 
a） 第 10 条第 2 款第 1 句所述许可即接管高端地球遥

感系统或这类系统的一部分的运营， 
b） 第 19 条第 1 款第 1 句所述许可即操作敏感的数据

传播请求，或者 
c） 第 19 条第 1 款第 2 句所述许可，没有数据传播请

求即传播数据， 

4. 违反第 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或第 16 条所述一项可执行

的命令， 

5. 未获得第 11 条第 1 款所述许可即传播数据， 

6. 违反第 17 条第 1 款和第 17 条条第 3 款所述法规命令

的规定，未、未正确、未完整或未以规定方式检查高端

地球遥感系统数据传播请求的敏感性， 

7. 违反第 5 条第 1 款或第 18 条第 1 款第 1 句和第 2 句规

定，未、未正确或未完整作出记录，或者将第 5 条第 2
款或第 18 条第 2 款所述这些记录未或未至少保存五

年，或者 

8. 违反第 18 条第 3 款第 1 句规定，未备好其中所列记录

和文件。 
 
（2）谁实施下列行为，即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1. 违反第 6 条第 1 款或第 13 条规定，未、未正确、未完

整或未及时提出通知，或者 

2. 违反第 7 条第 1 款或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未、未正确、

未完整或未及时予以答复。 
 
（3）对第 1 款第 1 项至第 5 项情况下的行政违法行为可

最高罚款五十万欧元，对第 1 款第 6 项至第 8 项情况下的

行政违法 

 行为可最高罚款五万欧元，对第 2 款情况下的行政违法

行为则可最高罚款两万五千欧元。 
 

第 29 条 

犯罪行为 
 
（1）谁实施了第 28 条第 1 款第 1 项至第 6 项所述故

意行为，从而 

1. 损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安全利益， 

2. 损害了人类和平共处，或者 

3. 明显损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 

则被处以最高五年有期徒刑或罚款。 
 
（2）任何违法试图都可以受到处罚。 

 
第 30 条 

德国人的国外行为 
 

不管行为地点包括国外的法律如何，只要行为人在行

为当时是德国人，均适用第 29 条之规定。 
 

第 31 条 

处罚程序和行政罚款程序 
 
（1）如果初级法院实际主管审理第 29 条所述犯罪行

为，则地方法院位于其管辖区内的当地初级法院主管审

理。 
 
（2）在处罚程序中相应适用关于在国家检察机关程序

中和法院程序中管理机关参与审理违法行为的《行政诉

讼法》第 49 条第 2 款、第 63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第 1 句

以及第 76 条第 1 款和第 4 款之规定。 
 

第 7 部分 

过渡规定和最终规定 
 

第 32 条 

修改《联邦宪法保护法》 
 
最后一次通过 2007 年 8 月 19 日版《联邦宪法保护法》

（《联邦法律公报》第 I 卷第 1970 页）第 6 条第 1 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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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的 1990 年 12 月 20 日版《联邦宪法保护法》（《联邦

法律公报》第 I 卷第 2954 页、第 2970 页）第 3 条第 2
款修改如下： 

1. 在第1句中在数字3后面用逗号代替句号并添加了下面

第 4 款： 
“4. 在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检查人员时。” 

2. 在第 2 句中用说明“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4 款”代替

说明“第 1 款和第 2 款”。 
 

第 33 条 

修改《安全检查法》 
 
最后一次通过 2007 年 1 月 5 日版《安全检查法》（《联邦

法律公报》第 I 卷第 2 页）第 10 条第 5 款修改后的 1994
年 4 月 20 日版《安全检查法》（《联邦法律公报》第 I 卷
第 867 页）修改如下： 

1. 在第 1条第 2款中在数字 3后面用逗号代替句号并添加

了下面第 4 款： 
“4. 如果标注了该法律，则根据其他规范进行安全检

查。” 
 
2. 在第 3 条第 2 款第 1 句中用说明“根据第 3 条第 2 款

第 1 项、第 2 项和第 4 项”代替说明“根据第 3 条第 2
款第 1 项”。 

 3. 在第 24 条中用句落部分“非公共机构应该熟悉第 1
条第 4 款所述对安全敏感的活动”代替句落部分“非公

共机构应该熟悉第 1 条第 2 款第 4 项或第 4 款所述对安

全敏感的活动”。 
 

第 34 条 

过渡规定 
 
（1）如果自本法律生效起该三个月内对本法律生效时

已经存在的高端地球遥感系统运营提出批准申请，则在

在对批准申请决定毋庸置疑前视为获得批准。 
 
（2）第 1 款相应适用于数据供应商的许可。在第 17

条第 3 款所述法规命令生效前，视为履行了第 17 条第 1
款和第 19 条第 1 款所述数据供应商的义务。 
 

第 35 条 

生效 
 
（1）第 2 条第 2 款、第 17 条第 3 款和第 26 条第 2

句至第 4 句自本法律发布之日起生效。 
 
（2）本法律其他条款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维护了宪法赋予联邦参议院的各项权利。 
特此颁布上述法律。应在《联邦法律公报》公布。 
 
 

2007 年 11 月 23 日柏林颁布 
 

联邦总统 
霍斯特・克勒 

 
联邦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博士 
 

联邦经济和技术部长 
米夏埃尔・格洛斯 


